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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生物技術與生化工程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獎章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根據本會章程第二十三條之規定組織之。

2.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1）推薦台灣生物技術與生化工程學會獎章獎項候選人。

（2）審查獎章獎項候選人之資歷、著作發明，或對生化產業之貢獻，並為推薦之決定。

（3）提供其他有關獎章獎項頒發之建議事項。

3.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本會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投票，超過半數通過後聘任之。

4.  本委員會置委員五人（含主任委員），其中包括最近曾獲本會生物技術與生化工程獎章之委員並以至多三人為限，委員由本會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投票，超過半數通過後聘任之。
5.  本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委員每年改聘一次，續聘得連任。

6.  審查獎章獎項委員會每年召開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

7.  本委員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任主席，主任委員缺席時由參加會議委員當中互推一人為主席。

8.  本委員會章則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